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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WUXI APPTEC CO., LTD.*

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59）

根據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 
A股解除限售期及恢復買賣

茲提述(i)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子公司統稱「本
集團」）日期為2018年12月3日的招股說明書（「招股說明書」）；(ii)本公司日期分
別為2019年3月22日、2019年6月13日、2019年6月18日、2019年7月19日、2019年
9月17日、2019年9月20日、2020年6月10日、2020年8月16日、2020年8月19日、
2020年10月19日、2020年12月14日、2020年12月17日、2021年5月6日、2021年6月
25日、2021年8月26日、2021年8月31日、2021年10月29日、2022年1月11日及2022
年1月14日有關（其中包括）(a)回購及註銷根據本公司採納的2018年限制性A股與
股票期權激勵計劃（「2018年A股激勵計劃」）授予的部分限制性A股；及(b)根據
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定義見下文）第二個解除限售期（定義見下文）的
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期及恢復買賣；及(c)調整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A股股票回購價格和數量及回購註銷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部
分限制性A股股票的公告（統稱「該等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招股說明書及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2018年A股激勵計劃於2018年8月22日的股東大會上獲批准並生效。根據2018年
A股激勵計劃將予授予的股份包括限制性A股及A股股票期權。根據2018年A股
激勵計劃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首次授予」）的日期為2018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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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2年4月28日，董事會審議並批准（其中包括）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定義見下文）的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期條件達成的決議案。由於三名激勵對象
在相關限售期屆滿前離職，本公司將適時回購註銷上述激勵對象已獲授予但
未滿足解除限售期條件的限制性A股。因此，合共1,162名激勵對象已符合首次
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定義見下文）的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期條件，可解鎖的
限制性A股總數為3,786,121股，分別佔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總股本及本公司A股總
數約0.1281%及約0.1477%。

根據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A股的解除
限售期條件達成

(a) 限售期屆滿

根據2018年A股激勵計劃的條款，首次授予的限制性A股的限售期分別自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A股登記完成之日（「登記日期」）起12、24及36個月（各為
「限售期」）。首次授予的限制性A股的解除限售期（各為「解除限售期」）如下：

解除限售期
解除 

限售比例

第一個解除限售期 自登記日期起12個月後的首個上海
證券交易所交易日起至登記日期
起24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
日止

40%

第二個解除限售期 自登記日期起24個月後的首個上海
證券交易所交易日起至登記日期
起36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
日止

30%

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自登記日期起36個月後的首個上海
證券交易所交易日起至登記日期
起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
日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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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解除限售期自登記日期起36個月後的首個上海證券交易所交易日
起至登記日期起48個月內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當日止。由於登記日期為2018
年11月12日，故此第三個限售期於2021年11月11日屆滿，並於2021年11月
12日進入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b) 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禁售期

根據2018年A股激勵計劃的條款，任何激勵對象於各限售期屆滿後六個月
內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轉讓限制性A股（「禁售期」）。

所有限制性A股持有人在禁售期屆滿後由公司統一辦理滿足解除限售條件
的限制性A股的解除限售事宜。

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第三個禁售期將於2022年5月11日屆滿。

(c) 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的條件達成

根據2018年A股激勵計劃的條款，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於達成下列條件後
方可解除限售：

(I) 本公司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會計報告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
者無法表示意見；

2. 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被註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
見或者無法表示意見；

3. 本公司上市後最近36個月內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或公開承諾
進行利潤分配；

4. 法律法規規定不得實行股權激勵計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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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並無發生上述情況。

(II) 激勵對象未發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12個月內被有關證券交易所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2. 最近12個月內被中國證監會或其派出機構認定為不適當人選；

3. 最近12個月內因重大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證監會或其派出機構
施以行政處罰或者採取證券市場禁入措施；

4. 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規定的不得擔任公司董事或高級
管理人員的情形；

5. 法律法規規定激勵對象不得參與上市公司股權激勵計劃；及

6. 中國證監會認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期，根據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的限制性A股的相
關激勵對象並無發生上述情況。

(III) 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於達成下列業績考核目標後方可解除限售：

(i) 本集團業績考核目標

解除限售期 業績考核目標

首次授予第一個解除
限售期

定比2017年，公司2018年營業收入增長率
不低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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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授予第二個解除
限售期

定比2017年，公司2019年營業收入增長率
不低於30%

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
限售期

定比2017年，公司2020年營業收入增長率
不低於45%

本公司2020年的營業收入為人民幣16,535,431,465.41元，較2017年
增長112.94%，因此已達成本集團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的業績考核
目標。

附註：

「營業收入」指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所示營業收入。

(ii) 個人績效考核目標：

根據本公司制定的《員工績效管理制度》，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將
對2018年A股激勵計劃的激勵對象每個考核年度的綜合考評進行
評級，並確定其個別的績效考評評級。激勵對象獲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A股數目按下列方式釐定：

個人當年實際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數目＝標準系數×個人當年
獲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數目

績效考核結果為B及以上，對應標準系數為100%；B以下為0。

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激勵對象達到個人業
績考核要求，滿足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A股的解
除限售條件。

除三名激勵對象在相關限售期屆滿前離職外，共有1,162名激勵對象
滿足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的限制性A股的解除限售條件，合共
解除限售3,786,121股限制性A股，分別佔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總股本約
0.1281%及本公司A股總數約0.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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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激勵對象及已於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數目
詳情

達成條件可解除限售根據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第三個解除限售期
的各限制性A股的激勵對象詳情載列如下：

序號 姓名 職務

根據2018年A股
激勵計劃首次
授予獲授的 
各限制性 
A股數目

將於首次授 
予第三個解除
限售期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
A股數目

將於首次授予
第三個解除 
限售期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
A股佔激勵 
對象根據 

2018年A股 
激勵計劃首次
授予獲授的 
限制性A股 
總數的比例

（股） （股） (%)

1. 胡正國 執行董事、副董事長 
兼全球首席投資官

214,033 64,210 30.00

2. 楊青 執行董事兼聯席首席執行官 152,407 45,722 30.00
3. 陳曙輝 副總裁 222,733 66,820 30.00
4. 姚馳 董事會秘書 31,517 9,455 30.00
5. 包括本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中層管理人員及技術

骨幹、基層管理人員及其他技術人員在內的
1,158名激勵對象

11,999,713 3,599,914 30.00

   

合計1,162名激勵對象 12,620,403 3,786,121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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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公司股本架構變動

單位：股

股份性質 變動前 股本變動 變動後

A股 有限售條件的股份 16,251,020 -3,786,121 12,464,899
無限售條件的股份 2,547,491,696 3,786,121 2,551,277,817

H股 392,171,271 0 392,171,271   

總計 2,955,913,987 0 2,955,913,987   

附註1： 按本公告所披露的本公司緊接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期及恢復買賣前的已發行
總股本乃根據本公司2022年5月4日的已發行總股本2,955,913,987股股份計算，
且僅考慮本公司根據2018年A股激勵計劃預留授予限制性A股第二個解除限
售期於2022年5月9日解除限售開始上市及買賣導致的已發行總股本變動情況。
本公司總股本較本公司2022年4月27日的已發行總股本2,955,833,740股股份增
加了無限售條件的80,247股A股，是因相關激勵對象於2022年4月28日至2022
年4月30日期間根據本公司2019年限制性A股股票與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實施股
票期權自主行權所致。

附註2： 按本公告所披露的本公司緊隨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期及恢復買賣後的已發行
總股本乃根據本公司緊接有關解除限售期及恢復買賣前的已發行總股本計算，
僅計及本公告所披露的因限制性A股解除限售期及恢復買賣而導致的本公司
已發行總股本的變化。

(f)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開始上市及買賣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A股於2022年5月12日開始上市及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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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意見

獨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出具下列獨立意見：

本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安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的
規定，且符合2018年A股激勵計劃和《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與股票期權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的要求。相關解除限售
條件已達成。本公司進行解除限售的安排符合相關規定，且不存在損害本公司
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況。因此，獨立非執行董事已同意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
次授予下的1,162名激勵對象於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的3,786,121股限制性A股按照
相關規定解除限售。

監事會的意見

監事會已出具下列意見：

本次解除限售的條件已成就。1,162名2018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下的激勵對
象的主體資格合法、有效。本公司的解除限售安排未違反有關法律、法規的
規定，且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的情形。因此，監事會已同意2018
年A股激勵計劃首次授予限制性A股的1,162名激勵對象於第三個解除限售期的
3,786,121股限制性A股按照相關規定解除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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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律師的法律意見

本公司的中國法律顧問方達律師事務所認為，本次解除限售符合2018年A股激
勵計劃和《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與股票期權
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規定的條件，本公司已就本次解除限售履行必要
程序，符合中國相關法律及2018年A股激勵計劃的規定。

承董事會命
無錫藥明康德新藥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革博士

香港，2022年5月5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李革博士、胡正國先生、楊青博士、張朝暉先
生及趙寧博士；非執行董事童小幪先生及吳亦兵博士；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江南博士、劉
艷女士、馮岱先生、婁賀統博士及張曉彤先生。

* 僅供識別


